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生住宿管理，创建安全、文明、和谐、整洁、舒

适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道德风尚，根据《普通高

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41号)、《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

东南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东南大学入住的各类学生，包括本科生、研究生、

留学生、短期交流生以及进修教师等。 

第三条 学生公寓是学生日常生活与学习的重要场所，是思想政治教育和

素质教育的重要阵地。 

第四条 学生公寓管理紧密围绕学校育人目标，深入贯彻“全员育人、全

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育人理念，坚持思想教育与管理服务相结合、学生

自我管理与物业服务相结合、制度建设与行为指导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管理体制  

第五条 成立学生公寓管理委员会，统筹协调学生公寓住宿管理和服务工

作。 

第六条 学生公寓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校领导担任，委员包括总务处、

学生处、研究生院、海外教育学院、团委、保卫处、财务处、网络与信息中心

、各学院等相关单位和学生组织代表。学生公寓管理委员会的办公室设在总务处 



第七条 学生处内设学生公寓管理中心，负责统筹规划全校学生公寓资源。

学生处、研究生院、各学院等单位具体负责学生公寓教育、管理工作及使用，将

育人理念融入宿舍管理工作。 

第八条 总务处全面负责学生公寓的服务与保障工作，建设与维护“健康、安

全、文明、整洁”的公寓环境，指导、监督和考核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和物业服务中

心的工作，协助学校做好公寓建设的规划、计划和标准的起草。 

第九条 保卫处负责学生公寓安全保卫工作的指导。在学生公寓，指导开展

防火、防盗、防骗的安全教育工作，负责公寓的安全隐患排查、消防器材和安防

设备的配备、维修、保养与更新，组织各类突发事件的演练。 

第十条 财务处负责组织住宿费等有关费用标准的核定，以及收费管理的相

关工作。 

第十一条 网络与信息中心负责保障公寓公共网络设施、学校信息系统的正

常使用。 

第十二条 学院负责学生在公寓内的教育管理工作。负责落实育人阵地的建

设、审批床位调配、引导学生创建文明宿舍，配合做好宿舍整体调整、搬迁和各

类学生的退宿工作。 

第十三条 海外教育学院、国际合作处(港澳台办公室)分别负责留学生和交

流生的公寓内的教育管理工作，配合做好宿舍整体调整、搬迁和各类学生的退宿

工作。 

第十四条 学生处指导学生公寓自我管理委员会，团委指导学生会、研究生

会组织学生代表，共同参与监督学生公寓的管理、服务以及各项制度的执行，协

助辅导员、公寓管理员开展工作，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意识。 

 



第三章住宿管理  

第十五条 学生公寓遵循属地管理的原则，用于安排本校全日制本科生、研

究生、留学生、交流生和进修教师，不在两地同时安排宿舍。住宿人员的公寓和

床位由总务处具体落实。住宿人员应予以服从和配合。 

第十六条 公寓和床位一经分配，不得擅自调整，住宿人员应按指定的房间

和床号住宿。因特殊情况需要调整的，本人应网上提出申请，学校审批后，方可

进行调换。学校因公寓维修、改造、建设等需对公寓安排进行调整的，住宿人员

应予配合，服从统一安排。 

第十七条 住宿人员不得擅自占用、骗取、转让、出借、出租学生公寓及床

位，不得私自调换公寓门锁或加装门锁，不得将钥匙借予非本公寓成员使用。 

第十八条 因毕业、住宿协议到期、退学、休学、出国等原因退宿的学生，

应当按照学校规定办理相应退宿手续，结清相关费用，并在三天内搬离公寓。住

宿学生离校退宿时，应当爱护公寓内公共财产主动清扫房间，配合工作人员验收

设备设施，按规定结清相关费用，做到文明离校。未按期搬离公寓的，由学生处、

研究生院、所在院系、总务处、保卫处协同处理。 

第十九条 临时离校后，再次申请住宿的，应当在返校一周前在网上提交申

请，经审批后，重新予以安排床位。申请入住、调整或退宿，学生需在学校审批

通过后七天内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学生需重新网上提交申请。 

第二十条 延长学习年限的本科学生原则上不提供住宿。 

第二十一条 超过最长学习年限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不再提供住宿。 

第二十二条 住宿学生应当严格遵守住宿安排，未办理退宿手续擅自到公寓

外住宿的，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第四章秩序和安全管理  

第二十三条 住宿人员应当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民道德规范，语言和

行为要文明。不得从事非法集会、游行，不得观看、下载、传播非法信息等破坏

安定团结、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不得利用网络从事攻击、入侵、窃密等网络违

法犯罪行为；不得在公寓内进行宗教活动，严禁宗教行为、宗教言论、宗教服饰

等进公寓。住宿人员应自觉遵守学校管理制度，创造和维护良好的学生公寓秩序，

创造和维护安全、卫生、文明、整洁、和谐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第二十四条 住宿人员应自觉遵守本管理办法和学生公寓的相关管理制度，

配合和服从管理，维护学生公寓的正常秩序。 

第二十五条 住宿人员须遵守学生公寓作息制度，按时就寝。午休、晚上熄

灯后应保持安静，不得互访。晚上熄灯后不得随意外出，晚出、晚归者要履行验

证登记手续。 

第二十六条 住宿人员使用计算机网络应符合国家和学校关于网络使用的有

关规定，应养成良好的、文明的上网习惯，不得影响他人正常休息。 

第二十七条 住宿人员须遵守公共秩序，不得在学生公寓区域内哄闹、影响

他人正常学习生活。不得有赌博、吸毒、结伙滋事、携带枪支、管制刀具、打架

斗殴及其它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等违法、违规、违纪活动，不得扰乱公寓管理秩序。 

第二十八条 住宿人员应遵循治安、消防等法律、法规，维护公寓的安全，

刷一卡通或信息识别方式进出围合或楼宇，未携带一卡通或信息识别失败者需登

记后方可进入。住宿人员应提高警惕，出入关好公寓门，配合管理部门做好防盗、

防火、防破坏、防自然灾害事故的工作，发现可疑情况应当及时报告公寓管理部

门和保卫处。 



第二十九条 公寓区、公寓内不得燃点煤气炉、蜡烛等明火，不得燃放烟花、

爆竹，禁止燃烧杂物。严禁携带剧毒、易燃、易爆、易腐蚀、具有放射性等物品

及各类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管控物品进入公寓区。住宿人员应保持公寓楼道畅通，

不得在公寓楼道内堆放杂物、晾衣架等及停放自行车、电动车等车辆。 

第三十条 凡携带大件物品、贵重物品等进出公寓者，必须接受检查、登记，

符合规定，方可放行。 

第三十一条 公寓内不得储藏或者使用危险品及违章电器，为违章电器充电，

视为使用违章电器。学生公寓内的违章电器(经允许安装的空调、配备的电水壶除

外)包括： 

(一)800W以上的超功率电器； 

(二)无自动断电保护装置的电器； 

(三)热得快、电炉、电热毯、电煮锅、电热水器、暖手宝等，电饭锅、微波

炉、电磁炉等炊事用电器； 

(四)无国家3C认证的电器； 

(五)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电动车电池； 

(六)其他存在安全隐患的电器。 

住宿人员因持有、携带、储存及使用违章电器的将由学生公寓管理人员收缴

代管。 

第三十二条 住宿人员应自觉维护自身和他人人身安全，除学校组织的活动，

在学生公寓区域内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带犬、猫、鼠等各类动物进学生公寓区域； 

(二)作身体碰撞游戏、翻越围墙(围栏)、爬树等； 



(三)其它危及自身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 

第三十三条 严禁商贩等外来人员进入学生公寓。访客须登记后，方可进入

宿舍区域，并于21:30前离开。接访人员有责任提醒和要求来访人遵守规定，服从

管理，违反规定的，公寓管理部门可责令来访人离开学生公寓。 

第三十四条 住宿人员不得留宿非本宿舍成员(包括校外人员),不得在学生公

寓内进行商业活动，不得在学生公寓门上和非指定地方张贴海报和广告等宣传材

料。 

第三十五条 住宿人员应爱护公共设施和公共财物，不得损坏和拆卸学生公

寓内的公共设施和公共财物，损坏者须照价赔偿。住宿人员不得擅自将家具搬离

公寓，因质量问题或自然损坏的家具，可以报学生公寓服务中心予以维修或更换。

离校时，住宿期间所使用的公物须经管理员检查验收，如有损坏或遗失应予赔偿。 

第三十六条 住宿人员应爱护公寓区的绿化环境，不得损毁花草树木，不得

损坏绿化设施。住宿人员应自觉维护公寓区的环境卫生，不得在墙壁和家具上刻

写涂画。应保持寝室的干净、整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第三十七条 学校提倡并支持学生在公寓公共区域内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

学术、科技、艺术、文娱、体育等活动，营造和谐、有序、健康、向上的学生集

体生活氛围。学生开展上述活动应符合相关的规定，必须向学生管理部门和公寓

管理部门报批，并且向保卫部门备案。不得影响学校正常的校园秩序，不得影响

他人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第三十八条 学校提倡学生养成良好、健康的生活习惯，不得在公寓区内喝

酒、吸烟。 



第三十九条 学校提倡和鼓励学生民主地参与公寓管理，同学间应平等相待、

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共同创建、维护和谐校园。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应通

过合法的、正常的途径和方式反映。 

第四十条 学生公寓实行巡查制度，学生公寓管理人员不定期检查公寓，维

护公寓安全，督促学生养成良好生活习惯，住宿人员应当配合学校公寓安全检查。 

第四十一条 学生公寓实行传染病申报制度。住宿人员疑似或者确诊患有传

染病、发现公寓内有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患者的，应当及时报告公寓工作人员。

传染病病人和疑似患者在治愈前或者排除传染病嫌疑前，应当服从医院的医疗指

导意见，配合相应的公寓住宿调整。 

 

第五章水电管理  

第四十二条 学生公寓用水用电纳入全校水电定量管理范围，由水电管理部

门统一调配，日常工作由总务处负责实施，管理本辖区内的日常用水用电。水电

管理部门要努力提高供水供电质量，杜绝操作失误造成的停水停电，可以预期的

停水停电应事先通知。 

第四十三条 学校提倡学生树立良好的环保意识，养成节约用水电的习惯。

学校相关部门、单位应定期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学生的节约和安全意识，杜绝浪

费，避免用水用电事故发生。住宿人员因用水用电不当等人为因素而造成财产损

失的，应赔偿所造成的财产损失。 

第四十四条 学生公寓安装水电计量系统，水电费以计量数据为依据、根据

学校相关文件规定进行收费。住宿人员不得损坏水电设施(含计量系统),并应配合

工作人员进行计量系统的抄表工作。学生公寓用水用电实行预付费制度，部分公

寓实行后付费制度，住宿人员应按时交纳水电费用。水电费用从一卡通中扣费，



交费时间为水电费公示期结束后一周内。住宿人员因毕业或其它原因离开学校前

务必结清水电费，未结清水电费者不予办理离校手续。住宿人员对所使用的水电

费用数量有疑问，可向学生公寓服务中心提出申请复核。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应于

三天内将核查结果通知本人。 

第四十五条 严禁住宿人员通过私接管线、改装水表等非法手段偷用水电，

一经发现从重惩处，除补交偷漏水电费用、赔偿损坏管线恢复费用外，视情节轻

重给予相应的处分。 

第四十六条 严禁私拉电线、盗用公共用电。以下行为私拉电线： 

1、从房间内固定插座以外(含公共场所)引出线路的； 

2、从房间内固定插座引出线路至本房间外的。 

经发现，除补交电费外，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分。 

 

第六章公寓文化建设  

第四十七条 学生公寓是“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的重要阵地、相关工作由学

生工作部门(学生处、研究生院、团委)指导，学院为主体，学生组织积极配合，

充分发挥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积极推进学生党建前沿

阵地、“三全育人”实践园地、平安校园样板高地的建设。 

第四十八条 学生公寓管理部门和学生组织负责定期开展公寓卫生、秩序及

纪律检查，按照《东南大学学生公寓卫生管理办法》记录检查结果并及时公布。 

第四十九条 学校对参与学生社区管理与服务表现突出的个人、集体予以表

彰和奖励。 

 



第七章违规行为及处理  

第五十条 住宿人员违反本办法相关规定的，学校视情节轻重，按照《东南

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等相关规定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东南大学学生违纪

处分条例》或其他相关规定中就相关违纪行为有明确规定的，按该条例或规定处

理，构成违法的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造成损失的，学生还应当进行相应赔

偿。住宿学生违规行为的舍情通报由学生公寓管理委员会研究决定。 

第五十一条 住宿人员有以下行为的，属违反《东南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

： 

(一)私自将钥匙转借他人但未造成不良后果的； 

(二)私自移动、搬出家具，导致公寓室内布局改变的； 

(三)私自在公寓内调换床位或者占用空床位，导致他人无法正常入住的； 

(四)办理调宿或者退宿手续后，未在三天内搬清个人物品，导致他人无法正

常入住的； 

(五)未按照指定位置停放车辆(包括自行车、电动车、机动车等)的； 

(六)使用公用物品未及时归还或者丢失的； 

(七)进出公寓围合或楼宇，既不刷卡又未登记的，经沟通后依然不遵守学生

公寓刷卡规定的； 

(八)在门厅、走廊、消防通道、公寓、阳台等场所堆放车辆、丢弃杂物的； 

(九)手机、计算机、收音机播放音量过大或者大声喧哗、唱歌、嬉闹等影响

他人学习和休息的； 

(十)熄灯后通电话或吵闹影响他人休息的； 

(十一)在学生公寓楼内吸烟的； 



(十二)在非指定地点张贴、散发宣传品的； 

(十三)造成安全隐患，尚未造成不良后果的； 

(十四)其他违反本办法相关规定但尚未造成不良后果的。 

第五十二条 住宿人员若有以下严重违反学校规定行为的，属违反《东南大

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且情节严重： 

(一)擅自占用、骗取、转让、出租、出借床位的； 

(二)在学生公寓内短暂容留、短暂滞留或留宿非本宿舍成员的； 

(三)拒绝出示个人身份证明或者未经被访人允许强行进入公寓的； 

(四)阻挠内务卫生、用电安全、家具物品、住宿秩序等检查的； 

(五)未经批准私自悬挂条幅等宣传品的； 

(六)对房间或者阳台进行装饰(钉钉子、粘贴图片、墙纸等)导致不能恢复原貌

的； 

(七)对公共家具、设施进行装饰或者改装(装锁、闭门器等)导致不能恢复原貌

的； 

(八)未经批准私自调换房间的； 

(九)私自更换门锁，或者私借钥匙给他人造成不良后果的； 

(十)带入、饲养影响公共秩序或者他人身心健康的动物的； 

(十一)随意动用消防器材的； 

(十二)使用违章电器或者使用明火； 

(十三)储藏或者使用危险品的； 



(十四)违规使用门禁，将门禁卡私自借与他人使用，或者故意放任陌生人进

入学生公寓等； 

(十五)未经批准在本校住宿人员公寓内滞留过夜，不听劝阻的； 

(十六)在公寓内从事租赁、修理、销售等经营活动的； 

(十七)故意帮助小商贩等外来人员在公寓内藏身逃脱检查的； 

(十八)有向公寓楼外倒水、投掷物品等高空抛物违法违纪行为，吐痰等不文

明行为的； 

(十九)一学期内个人单次卫生成绩三次以上不合格的： 

(二十)有其他造成公共秩序破坏、设备设施损坏或者环境卫生污染等行为，

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 

 

第八章附则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由学生公寓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五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23年6月12日经学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 

 


